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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

纪律处分决定书 
 

 

〔2022〕174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 

关于对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纪律处分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A 股证券简称：ST鹏博

士，A股证券代码：600804； 

杨学平，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兼代

董事会秘书； 

王  鹏，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财务负责

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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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规情况 

经查明，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

在信息披露、规范运作方面，有关责任人在职责履行方面存在以

下违规情形。 

（一）公司对外合作事项信息披露不公平、风险提示不充分 

2022 年 5-9 月期间，公司多次通过媒体、上证 e 互动等渠

道对外公开尚未披露的股票价格敏感信息，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

原则，相关风险提示不充分。 

1.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尚未披露的有关氢能产业合作

事项。2022年 5月 13日，公司主动通过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

信息称，公司宣布与深圳市重大产业投资集团（以下简称深重投）

达成战略合作，双方合作成立双碳产业基金，在深圳建设氢能产

业园，将氢燃料电池技术和整车总装技术引入深圳落地；双方通

过双碳产业基金推动收购深圳市千懿氢能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

称千懿氢能），公司最终将成为千懿氢能的单一大股东。上述信

息发布后被多家媒体转载报道。2022 年 5月 13日晚间，经监管

督促，公司提交公告称，公司与深重投签署的《战略合作框架协

议》是双方合作的框架协议，不具备强制约束力，合作细节尚待

明确，后续实施进度和内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协议本身不产生

具体收益。公告同时称，千懿氢能于 2021 年 3 月 25日设立，成

立时间较短，团队人员较少，无相关专利，产品处于研发阶段，

尚未形成收入，后续订单获取情况不确定。2022 年 5 月 13-20

日，公司股票价格连续 6个交易日收盘涨停。 

https://aiqicha.baidu.com/company_detail_9783739453337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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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尚未披露的有关大数据产业园

项目。2022 年 7 月 6 日，公司主动通过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

《西北首个氢能低碳数据中心，鹏博士西北 5G 大数据产业园项

目正式开工建设》称，公司大数据产业园项目计划总投资 30.5

亿元，规划占地 175 亩，项目建设分为氢能低碳数据中心和产业

园，包括适用于工业互联网等产业用途的高密机柜，并配套氢燃

料电池分布式电站。上述信息发布后被多家媒体转载报道。2022

年 7月 6日晚间，经监管督促，公司提交澄清公告称，大数据产

业园项目主要由公司与甘肃科信智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甘肃科信）共同合作开发，公司与甘肃科信签订合作协议，分

别出资 0.49亿元、0.51亿元，共同设立鹏云数字（甘肃）科技

发展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实施主体。大数据产业园项目尚处于初期

阶段，除合作协议外未签订其他协议；计划总投资 30.5 亿元为

项目总金额，并非公司实际投资金额，项目最终投资金额、分配

比例等合作细节尚未确定。公告同时称，公司主要负责数据中心

设计建设等，不涉及配套氢燃料电池电站相关工作，公司主营业

务未发生变化，未开展氢能相关产业，本次合作不会对公司财务

指标产生重大影响。2022年 7月 6日，公司股票价格收盘涨停。 

3.通过上证 e 互动平台发布尚未披露的氢能产业合作终止

的进展。2022 年 9 月 8 日，公司在上证 e 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

称，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签订的拟成立 10 亿元产业基金建

设氢能产业园并收购千懿氢能的框架协议已终止。上海证券交易

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于 2022 年 9 月 9 日就上述事项向公司发出

https://aiqicha.baidu.com/company_detail_8028853393616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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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问询函。2022 年 9月 20日，公司披露问询函回复公告称，

公司与深重投于 2022 年 9 月 7 日终止前述框架协议。公司未能

在前述协议终止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而以上证 e互动平台

信息形式代替信息披露，违反了信息披露及时性、一致性原则。

此外，公司前期未对框架协议可能终止做出有针对性的风险提

示，相关风险提示不够充分。 

4.通过上证 e 互动平台发布尚未披露的电信运营商合作事

项。2022 年 9 月 27 日，公司在上证 e 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称，

公司拟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进

行战略合作，具体合作项目将由双方另行签订业务合同，战略合

作协议仅为双方合作的框架性文件。经监管督促，公司于同日午

间发布风险提示公告称，战略合作协议仅为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

意向性框架文件，不具备强制约束力，不涉及具体业务，合作细

节尚待明确，合作事项能否实施存在重大风险，合作事项实施进

度和内容存在不确定性，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。公司回复相

关事项未在临时公告中披露。2022年 9月 27日，公司股票价格

收盘涨停。 

（二）股权转让款减值计提信息披露不一致、风险提示不充

分 

2021 年 12 月 10 日，公司披露工作函回复公告称，公司向

深圳市一声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深圳一声达）转让联

营企业深圳市利明泰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利明泰）

形成的股权转让款 2.72 亿元不存在回收风险。上述转让款分别

https://xin.baidu.com/company_detail_322453489842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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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利润、净资产的 269.31%、30.22%。2022

年 1 月 29 日，公司披露计提减值准备的公告称，拟对利明泰股

权转让款全额计提信用损失减值准备。2022 年 2 月 22 日、7 月

7 日，公司分别披露工作函回复公告和 2021 年年度报告问询函

回复公告称，在 2021 年第三季度，公司未能充分考虑深圳一声

达的财务状况和利明泰质押股权的可执行情况，未充分评估股权

转让款项的可回收性，仍按照正常账龄计提信用损失减值准备。 

公司应当审慎估计大额股权转让款的可回收情况，并在信息

披露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。公司在 2021 年 12 月 10 日公告中称

股权转让款不存在回收风险，但在 2022 年 1 月 29日对股权转让

款全额计提减值，短时间内存在信息披露不一致；同时，公司在

2021 年第三季度未充分评估股权转让款可回收性，前期未充分

提示相关风险。 

二、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 

（一）责任认定 

氢能产业、大数据产业园项目和与电信运营商合作等事项是

市场高度关注的热点信息，可能对公司股票价格形成敏感性影

响。公司多次先于法定信息披露渠道，通过自媒体、上证 e互动

平台等渠道，对外发布上述股票价格敏感信息，信息披露不公平。

而且，公司发布上述事项信息时，未充分提示风险，经监管督促

才予以披露，可能对投资者决策产生误导。本所曾于 2022 年 9

月 26 日就上述事项对公司予以监管提醒，但公司仍继续通过非

法定披露渠道公开股价敏感信息，情节严重。同时，公司还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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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股权转让款减值计提信息披露不一致，风险提示不充分的情

况。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2 年

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第 2.1.1条、第 2.1.5条、

第 2.1.6条、第 2.1.8条、第 2.2.9 条等有关规定。 

责任人方面，公司时任董事长兼代董事会秘书杨学平作为公

司负责人、信息披露事务的第一负责人和具体负责人，时任财务

负责人王鹏作为财务事项的具体负责人，未能勤勉尽责，对上述

违规行为负有责任。上述人员的行为违反了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

2.1.2条、第 4.3.1 条、第 4.4.2条等有关规定及其在《董事（监

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声明及承诺书》中做出的承诺。 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事项，公司及有关责任人均回复无异议。 

（二）纪律处分决定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

过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2.3 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

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引第 10 号——纪律处分实施标准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所作出

如下纪律处分决定：对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时任

董事长兼代董事会秘书杨学平、时任财务负责人王鹏予以通报批

评。 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，并记入上市公

司诚信档案。 

上市公司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和《股票上市

规则》的规定规范运作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；上市公司董事、

https://114.80.154.45/EquitySalesF9Web/F9/CompanyData/DirectorsAndManagement.html?lan=cn&WindCode=600804.SH&stockname=ST%E9%B9%8F%E5%8D%9A%E5%A3%AB
https://114.80.154.45/EquitySalesF9Web/F9/CompanyData/DirectorsAndManagement.html?lan=cn&WindCode=600804.SH&stockname=ST%E9%B9%8F%E5%8D%9A%E5%A3%A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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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履行忠实勤勉义务，促使公司规范运作，

并保证公司及时、公平、真实、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 

二○二二年十一月八日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